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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求证

摘花折枝屡见不鲜

在园区的月季园、牡丹园内，不
少原本栽有名贵花卉的地方被挖空；
在天香园入口处，草坪被踩踏出一条
小路。公园保安队队长黄江平告诉

记者，公园从开放日开始，个别市民
便将这里当成寻宝乐园，花草绿地经
常被人为践踏。

黄江平介绍，一些游客为了抄近
路，非要从草坪上面走，结果把草都
踩秃了。此外，游人在公园内折花折
枝等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每年4、5
月份，是牡丹园损坏较严重的时候。
现在这个季节，月季园也遭到多处破
坏。这些名贵花卉，一般都得等到来
年春天，部门统一去外地采购。”

市园林局绿化管理科刘科长介
绍，城区各个公园每年上报至园林部
门的人为损坏情况，每年的维护资金
大概有30万元左右，大多维护项目
为公园里被破坏的绿化带、设施设
备、标识语等。

时间：26日上午9时
地点：十六潭公园

保洁设备不翼而飞
时间：26日下午15时
地点：永安城区怀德路、永安东路

在永安城区怀德路上，记者看
到，一个被人为损坏的果皮箱无法正
常放置，内胆不知去向，一些路边停
放的垃圾车也被人为损坏，大部分都
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油漆早已脱落，

露出生锈的铁皮。
早上一来上班，永安东路的环卫

工人余晓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
巡逻一遍，查看自己的管理区域内，
有没有什么损失。她经常会发现，前
一天果皮箱都还是好好的，第二天一
早内胆就集体“失踪”了。在附近一
打听，有的人说被一些住户“拿”去种
菜、盛水去了；也有的人说，被路过咸
宁做生意的人顺手带走了。

市环卫局副局长王国华介绍，在
一些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菜市场、
批发市场附近，环卫设施的人为损坏
情况较为严重。该局成立了市容管
理专班，共12名队员，早晚分路段、
分时段进行街道巡查；在学校、沿街
门店等公共区域，发放宣传资料，呼
吁市民共同爱护城市公共设施。

休闲器材毁坏严重
时间：26日上午12时
地点：潜山森林公园

位于公园桂花亭附近的一个观
景台处，整个石椅不翼而飞，仔细寻

找才发现，原来分量不轻的石椅竟然
被人扔到了观景台外。遭殃的不只
是石桌，公园内的不少健身器材也被
人损坏。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不久，公
园门口的入园楼梯还是好好的，可是
第二天早晨就被路过的车子撞坏了，
他们只得迅速组织人员进行还原修
复。

来此健身的周大爷表示，将好好
的健身器材破坏、拆走，是对其他市
民的不公行为，应该严厉禁止。

潜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丰
小勇介绍，公园自对外开放以来，公
共设施就屡遭破坏。仅去年一年，该
公园便投入了近20万元维护公园公
共设施。工作人员进行不定期巡查，
虽然曾现场制止了不少破坏行为，但
也无法避免破坏现象的再现。

路灯装置无故被砸
在潜山森林公园上山的路上，不

少为方便市民夜间运动所设置的路
灯，或灯罩被砸，或整个灯杆都被拦
腰破坏；在人民广场，一处路灯灯架
整个被人砸坏，已无法正常使用。

市路灯局一维护人员介绍，灯杆
一旦被破坏或灯管被砸坏，路灯就无
法继续工作，行人只得摸黑走路。

在人民广场散步的市民周女士表
示，路灯被破坏，影响了整个公园乃至
咸宁的形象，相关部门应加强管理。

“为了保护设施的安全，路灯管
理部门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采
用特殊的螺丝固定灯杆杆门，对于电
缆也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市路灯
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周磊表示，城区
路灯被人为损坏不在少数，人为损坏
的路灯大多为醉酒司机、游客所为。

据介绍，仅去年一年，该局共受理
路灯报修95598起和市民报修235
次，检修路灯达1152盏，处理路灯故
障达46处。同时，该局还组织行动专
班，开展夜间巡查，共计192次。

时间：26日下午19时
地点：人民广场、潜山森林公园

公交站牌残缺破损
上面的五块公交站牌都还好好，

最下面的一块却明显损坏。枫丹公
交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缺少的那
块牌子应该是晚上被行为不端的人
破坏的，肇事者多为年轻人。为了安
全美观，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尽快制作
新的牌子重新安好。

在位于永安大道的几处公交站
牌，不少都被人为喷上了办证等小广
告，而且小广告占据路牌近一半面
积，煞是显眼。

“路牌本是为了对车辆行人起到
指示作用，现在却成了小广告的‘广
告牌’。”一位路人如此告诉记者，路
牌被人贴上小广告后，影响美观不
说，而且也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

“一年下来，仅修补公交站牌就
是一大笔资金投入。甚至有的时候
刚把新的公交站牌安好，第二天站牌
就又坏了。”市客运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说，公交站牌被损坏是常事，他们
作为管理部门，没有执法权力，即使
抓到肇事者，也无法对其进行处罚。

时间：26日下午17时
地点：咸安区交通局附近

城区公共设施屡遭损毁谁来管
图/文 记者 朱亚平

近日，不少网民通过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咸宁日报官方
微信等途径向本报反映，城区公共设施屡遭损坏无人管。我市城
区公共设施损坏情况如何？26日，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中国民生银行咸宁支行，90后饶阳经常被
同事在朋友圈里封为“羽坛一哥”。26日，在城区
金叶体育馆，记者见到了正在给同事教授羽毛球
步伐的饶阳。

看着饶阳娴熟的打法、精准的招式，谁曾想，
他在学习羽毛球专业时，握拍居然是他认为最难
的事情。

今年24岁的饶阳是崇阳人，2011年考入武汉
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学习羽毛球专业。说起
选择羽毛球专业，饶阳的出发点很简单：羽毛球受
场地制约小，属于平民体育运动，而且自己从小打
羽毛球，学习起来应该上手快。

然而，事实并不如他所想。
教练从最基础的握拍姿势教起。这完全颠覆

了饶阳对羽毛球的认识。以前，他以为羽毛球就
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就行。对着教练的“纠姿
势”，饶阳完全不适应。

饶阳按照教练的规范动作来，完全打不到

球，这让饶阳非常焦急。教练看出他的心思，鼓励
他慢慢来，动作规范了再打球。

他感慨：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没学过，就可以
在这张白纸上好好发挥；学过的话，等于已经在白
纸上画出了初样，要修改的话，有难度。

经过刻苦训练，饶阳终于可以以标准动作打
球了。几年的磨砺，他在羽毛球上大有造诣，最终
成为国家羽毛球二级运动员。

去年12月，饶阳应聘到民生银行上班。单位讲
求劳逸结合，他经常在下班后，带领同事学习羽毛
球，从接球、挥拍、步伐等，每一个动作都严苛要求。

同事张璐跟着练了一段时间，感慨：尽管被
“一哥”纠动作的过程枯燥无味，一场练下来甚至
全身酸疼，但看着自己能以标准动作打出球，那一
刻的欢喜雀跃，早已超越了一切。

在饶阳的指导下、认真练习反手接球的刘晶
透露：饶阳经常在球场上接到“邀请赛”。每次饶
阳在教他们打球的时候，每天要发出几千个羽毛

球，非常认真，对同事认真严苛。看着他的“真架
势”，饶阳经常在羽毛球场上受到其他羽毛球爱好
者的邀请，切磋球艺。

饶阳表示：生命在于运动，能带领同事和朋友
亲近羽毛球、赶走亚健康，也算是他羽毛球生涯中
宝贵的一笔。

微达人 半路转型的“羽坛一哥”
图/文 记者 王莉

记者手记：

保护家园，人人有责
损毁城市公共设施行为，在一定

程度上折射出公民的素质，同时也暴
露了城市管理存在的漏洞，比如，相
关管理和保护工作不到位，宣传、教
育、监督和处罚的力度不够等。

城市公共设施的管理和保护是一
项长期工作，相关部门除了要依法依
规惩罚各类违法分子，打击破坏城市
公共设施行为，还要团结合作，从管理
机制入手，借鉴其他成功的城市管理
经验，开展公共设施保卫战。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需出台行之
有效的处罚管理条例，严惩肆无忌惮
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

城市公共设施不仅造价不菲，还
凝聚着很多城市管理人员的心血。

“伤痕累累”的公共设施不仅有损市
容，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甚至还会
威胁到公共安全。

一些市民抱着“公共设施姓‘公’
不姓‘私’”的心理，还有一些市民则
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即便看到有人在破坏公共设施，也不
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或上前制止。

城市是我家，保护靠大家。爱护公
共设施是每个市民的义务和责任，希望
每位市民都能够强化主人翁意识，将城
市作为自己的家，共同维护公共设施。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
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上反映，城区不少
小区内有人养狗，严重扰民。
不少网民跟帖表示，养狗所带
来的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应
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网民“LIUYONG”发帖称，
他家住在交通路附近的一个小
区，小区里有居民放养式养狗，
狗在小区内到处咬垃圾，随处
大小便，甚至追赶人群，小区内
有小孩经常被吓哭，大人有时
还会被咬伤。除此之外，半夜
狗叫不停，让人无法入睡。业
主因此事多次与小区物业交涉
无果。

网民“金光大道”、“憨猪是
福”跟帖称，城区几乎每个小区
都有类似的问题存在，相关部
门应该引起重视，尽快采取管
理措施。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称，

城管部门主要负责养犬人在养
犬过程中对市容市貌的影响，
比如，查处在道路、广场上售犬
和违章携犬等破坏市容的行
为，查处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
生的行为。“负责查处养犬产生
的扰民行为的主管机关是公安
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规定：饲
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
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动
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治理‘犬患’，关键是管好
养狗的人。”网民“周一”认为，
只有提高养犬人的道德修养和
法律意识，使其自觉依法、文明
养犬，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城市
小区犬患难题。

小区养狗成患严重扰民
部门表示：治理犬患有法可依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
道：近日，网民“zxlfree”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
从温泉到南三县（通城、崇阳、
通山）的客运汽车偶尔会出现
超载的现象，希望有关部门能
管管。

该网民表示，因家在崇阳，
以及工作需要，她常常会搭客
运汽车去南三县。然而，常常
会有人在途中上车，导致客车
超载。超载的人用小凳子坐在
车厢通道中间，既让人下车不
方便，也让客车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日前，记者进行了采
访。市交通运输局和公安局目
前正围绕打击超速、客车超员、

货车超载、货运车辆违法载人、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易导致
群死群伤的交通违法行为，开
展大排查、大教育、大整治。

咸安运管所已责成运输企
业和客运站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已督促温泉客运中心站
要加强马桥验票点管理，不售
超员票，并要求咸运集团安排
温泉分公司、奔阳公司、天成公
司、恒通公司加强客车日常检
查，对客车里堆放的小板凳一
律没收。下一阶段，咸安运管
所将加大稽查力度，加强对温
泉客运中心的源头监管，严防
超载客车出站经营，对客车超
载人员及时进行分流。

温泉至南三县客车超载
部门回应：正加大力度整治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
近日，网民“胡兵”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问：“半夜歌
声何日消失？”

该网民称，在温泉新二号
桥头下，有一个晚间露天卡拉
OK，只要天气好，每天晚上就有
人唱，经常唱到晚上十一二
点。“这是典型的噪声污染，大
喇叭，高分贝，生活在河两岸的
居民苦不堪言。”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从
小事可窥一斑，公共场所要讲
公德，不能你娱乐了，高兴了，却
让别人烦恼了，郁闷了。”该网民
还说，河边也有跳广场舞的，但
是最迟晚间9点就结束了，可这
个卡拉OK摊真的是夜半歌声，
有时候到十二点还有人唱歌。

网民呼吁：“希望有相关部
门管管，让夜半歌声能够早日
消失，还我们安静的夜晚。”

8月 24日，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两个月来，针对
夜间噪音，该局进行了多次行
动，并告知他们，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规定，居住、文教机关为主
的区域，噪声标准为白天55分
贝，夜间45分贝。即便是居住、
商业、工业混杂区及商业中心
区，昼夜的噪声标准也只有60
和50分贝。而且，晚上唱歌营
业时间不得超过10点。

“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劝
解效果不明显。”该负责人表
示，要想彻底整改，需要城管、
公安等部门联合整治。

街头夜半歌声何日消失
市环保局：需各部门联合整治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
23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爆料：小区门口的道路
施划停车位不合理，潜在安全
隐患，呼吁相关部门及时修改。

网民“蔷薇”透露：“我家住
在温泉城区邮电路上，邮电路
有一边路面施划了停车位，平
时，邮电路两边都被附近的商
户停满了车。从我们小区出门
时，门口左右两边的视线完全
被停放的车辆遮住了，严重影
响交通安全。每次开车出门，
大家完全看不见路口两边的来
往车辆，都小心翼翼地。”

还有附近居民透露：看不
见马路上来往的车辆，非常危
险。有一次一辆摩托车疾驶而
来，在路口没有减速，为了避让
路口出入的车辆，摩托车侧翻
在地，滑出十多米远，在地上留
下很深的摩擦痕迹，幸好驾驶
员只受了点轻伤。

据了解，为了缓解城区停
车难，做到车辆停车有序，2013
年上半年，市政府先后投入12
万元在体育路、邮电路、怀德
路、永安大道、南大街新增施划
停车泊位500个，设置停车公示
牌20个，其中体育路、邮电路为
免费停车泊位。

网民“raoz”建议：缓解城
市停车难，在道路上施划停车
位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对于
这样的地段，希望有关部门能
修改居民区门口的停车位，让
出行的市民有安全的环境。

部分路段车位设置不合理
网民建议：修改相关路段停车位


